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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对传统的投资回报率管制模式存在弊端的认识逐步加深和管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一

种被称为基于绩效的管制模式已被引入到电力工业的管制 ,并在很多国家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对于
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 ,其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机之一是 ,解决由于对垄断的电力公司长期

采用的基于投资的利润控制管制所引起的过量投资问题 ,基于绩效的管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
这一问题 ,因而受到普遍重视。 文中以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输电和配电系统的管制为背景 ,在对传

统的基于投资回报率的管制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 ,对基于绩效的管制的几种主

要模式、优缺点 ,以及设计这类管制模式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做了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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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统的电力工业是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垂直

一体化经营的垄断行业 ,受到政府或其委任的监管

机构的严格管制。 随着科学技术和网络经济理论研
究的发展 ,“整个电力工业是自然垄断行业”这一传

统观念受到了广泛的挑战 ,其非网络业务事实上并

不具有或不再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具体地讲 ,随着发

电技术的进步 ,小型发电机的发电效率可以和大型

发电机相媲美 ,其规模经济特性逐步削弱 ,可以在发

电侧引入竞争。另一方面 ,配电和售电环节完全可以

分开 ,配电系统负责电力的输送 ,而售电环节则负责

面向用户的电力零售业务。输电系统由于经济、地理
和技术的原因 ,仍然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 ,而配电系

统虽然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不具有自然垄断特性 ,但

从地理因素看 ,仍是自然垄断的 ,因而输电和配电系

统应该继续保持垄断运行。 而售电侧不具备自然垄

断特性 ,完全可以引入竞争。这样 ,可以对传统的电

力工业进行改革 ,在发电侧和零售侧引入竞争 ,亦即

通常所说的放松管制 ( deregulation) ,同时维持输电

和配电系统的垄断地位。
电力市场的管制包括很多方面 ,如对发电公司

滥用市场势力 (market power)的管制、输配电系统

的管制、系统调度的管制、零售的管制等。 由于传统
的电力工业具有垂直一体化的经营结构 ,相应地采

用了一体化的管制 ,并且以基于服务成本或投资回

报率 ( COS /ROR—— cost of service /rate of return)

的管制方法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电力工业改革后 ,随

着各个环节的分离 ,对于不同的环节应根据其不同

的特性采用不同的管制方法或措施。在发电和售电

环节 ,应放松管制、培育竞争。而在输电和配电环节 ,

仍应严格管制 ,但管制的方法和手段可以革新 ,因为

传统的 COS或 ROR管制方法有很多弊端 ,例如会

引起过量投资问题。 本文的讨论仅限于输电和配电

系统的管制问题。

对处于垄断地位的输电和配电系统 ,管制自然

是必要的。管制的目的是为输电和配电公司提供正
确的信号 ,引导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改善管理和

提高运行效率 ,降低成本 ,在保证其不亏损且有合理

利润的情况下 ,尽可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1 ]。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 ,管制的目标并非是使输电和配电服务

的价格设定在边际运行成本 ,尽管从理论上讲按边

际运行成本定价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但由于输

电和配电系统投资巨大 ,这样做将无法保证投资成

本的回收。
本文在对传统的基于投资回报率的管制方法存

在的问题做了简单介绍之后 ,对基于绩效的管制

( PBR—— performance-based regulation)的几种主

要模式、优缺点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做了简要
综述。

1　传统的 COS /ROR管制模式及存在问题

在传统的电力工业中广为采用的基于 C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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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R的管制方法是根据投资成本的适当比例 (如

15% )确定允许的利润上限 ,并以此为基础 ,设定价

格。这种管制方法可细分为纯粹的 COS /ROR管制

模式和有管制滞后 ( regulation lag )的 COS /ROR管

制模式。

1. 1　纯粹的 COS /ROR管制模式

这种管制模式假设管制机构可以随时根据受管

制公司的实际投资回报率动态 ,及时地调整允许的

投资回报率 ,在保证能够回收成本的前提下 ,获得的

利润也是合理的。显然 ,这种模式要求管制机构监视

受管制公司的日常运行状况 ,对信息的要求很高 ,实

施起来相当困难。此外 ,该管制模式有下述两个主要

的问题:

a. 存在 Averch-Johnson( A-J)效应。A-J效应是

指当受管制公司允许的投资回报率 ( S)大于资本价

格 (r )时 ,公司有过量投资的动机 ,以在管制机构设

定的投资回报率下 ,获得更多的绝对利润。 显然 ,若

S长期小于 r ,受管制的公司因为需要长期承受亏损

就会停止生产 ;若 S长期等于 r ,由于受管制的公司

其利润总是等于 0,就不会关心其运作手段。这样 ,

要保证管制手段可行 , S要大于 r ,这样做的结果是

受管制的公司会过量投资 ,造成生产的低效。

b. 管制机构和受管制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管制机构很难确定受管制的公司的最优运行水平 ,

这样就很难通过管制投资回报率来引导受管制的公

司最优化资源的利用和提高管理水平。
1. 2　有管制滞后的 COS /ROR管制模式

在实际应用的 COS /ROR管制模式中 ,事实上

都存在管制滞后 ,即实施的管制措施滞后于受管制

公司的实际运行情况 ,换句话说 ,管制措施的调整是

根据受管制公司以往的运行情况确定的。 这是因为

管制机构不可能对受管制公司的日常运行状况进行

监视并即时调整允许的投资回报率。 在管制滞后期

内 ,受管制的公司可保留因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而获得的额外利润 ,这就为公司提供了降低成本的

激励。 但这种由于管制滞后对受管制公司所产生的

降低成本的激励其实相当有限 ,因为如果将来的受

管制的价格与目前的成本水平挂钩 ,受管制的公司

只能在本轮价格调整期内获得因降低成本而带来的

利益。在下一轮价格调整中 ,公司将要因现阶段的降

低成本而在将来一段时期内接受更低的管制价格 ,

由此而导致的长期损失可能更大。

随着对 COS /ROR管制模式存在的弊端的逐步

认识 ,并伴随着管制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基

于绩效的管制在电力工业的管制中开始得到应用并

逐步受到重视。

2　基于绩效的管制模式

PBR属于激励性管制模式 ,在许多垄断行业得

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应用。 该模式的本质在于它认识

到了管制机构与受管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不可

避免的 ,即受管制者总是比管制机构更清楚地了解

自身的运营成本及相关信息 ,采用激励措施能使得

受管制的公司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事实上 ,这

种信息的不对称正是导致 COS /ROR低效的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

PBR模式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①它弱化了受

管制者的成本与所允许的价格或收益之间的联系 ;

②它将允许的价格或收益与其他外部指标相联系 ,

如零售价格指数 ,其他可比的受管制者的成本等
[2 ]
。

虽然 PBR模式并不能保证完全避免 COS /RO R管

制模式存在的问题 ,但它提供了一个管制框架 ,在这

个框架下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从理

论上讲 ,可以构造出一些更复杂的管制模式 ,以彻底

解决这些问题 ,但这类方法往往在实施上并不可行

或者其管制成本极其昂贵 [3 ]。 比较而言 , PBR方法

尽管并不完美 ,但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管制模式 ,

它比 COS /ROR提供了更强的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的激励。事实上 , PBR也可以用于激励受管制的公

司达到其他目标 ,如提高服务质量 ,鼓励一定量的投

资。在激励目标下 ,当受管制的公司的业绩超过设定

标准时 ,将获得更多的回报 ;反之 ,若低于标准 ,其收

益将低于期望的回报 [4 ]。

PBR模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电力公司得到

应用
[2, 4 ]

,而且 , PBR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的公用事

业 ,如通信、自来水等。下面介绍 PBR管制的几种主

要模式。

2. 1　比例调整法 ( sl iding scale)

这是一种传统的激励性管制模式 ,其主要特征

是允许在受管制的公司和用户间分享利润和风险。
在这种管制模式下 ,当公司的实际回报率偏离预先

确定的目标投资回报率时 ,价格将自动调整。 例如 ,

当公司通过一定的措施降低成本而使回报率超过目

标值时 ,价格将降低 ,但这个降低的价格仍能使公司

保留一部分因降低成本而获得的额外利润 ,由此激

励公司提高效率。这种模式有很多具体形式 ,最简单

的模型如下式所示 [5 ]:

ra = rt + h (r* - rt ) ( 1)

式中: r* 为投资回报率的目标值 ; rt为管制时段 t内

的实际投资回报率 ; ra为下一个管制时段内的投资

回报率设定值 ; h为介于 0和 1之间的常数 ,它反映

了公司与用户之间分享利润的比例。若 h = 1,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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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 r
*

,即传统的 ROR管制模式 ,公司不因运行高

效而获利 ,也不因低效而受损 ;若 h = 0,则是一种固

定价格的模式 ,公司将独享因运行高效而获得的利

润 ,同时需要独自承担风险 ;若 h = 0. 5,则公司和用

户均分利润和风险。h的最优值是多少 ,目前尚不清

楚 ,但研究表明 ,h = 1和 h = 0这两种极端情况都不

是最优的 [3 ]。

这种管制模式简单易懂 ,提供了直接的降低成

本的激励 ,且易于实施。 美国的 Alabama Power和

Mississippi Pow er就采用了这种管制模式
[3 ]
。但是当

外部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 ,采用这种模式会引起

一些问题。例如由于通货膨胀使公司购买原材料的

价格上升或人力成本升高 ,那么 ,即使公司提高了生

产效率 ,其投资回报率仍然可能下降 ;另一方面 ,如

果由于技术的发展 ,使设备的购买成本下降 ,公司即

使没有采取提高生产率的措施 ,其投资回报率也会

上升。在这些情况下 ,激励效应就没有很好地显示出

来。这种管制机制现在已很少单独使用 ,而是一般作

为一种利益分享机制来对价格限额或收益限额管制

模式进行补充。

2. 2　尺度法 ( yardstick )

虽然每个输电或配电公司在特许的地区内具有

垄断经营权 ,但在全国范围内 ,则可以有很多家同类

公司。如果他们均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 ,那么

市场价格就不是仅仅由每个公司自身的成本所决定

的。尺度法的基本思想就是试图模拟这样一个过程 ,

使每个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价格不是基于它自身的成

本 ,而是由其他可比的公司的成本决定。具体地讲 ,

假设有 N家可比的公司 ,在这里可比的意思是这些

公司面临同样的生产机会和需求函数 ,那么第 i家

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就应近似为其他 N - 1家公

司的平均成本 ,其他公司的价格依次类推。在这种管

制模式下 ,每个公司的价格独立于其自身的成本 ,如

果公司能够使其自身的成本低于平均成本 ,那么它

将获得额外利润。 这样 ,每个公司都力图降低成本 ,

最终所有的公司都将在成本最小的水平上运行 ,如

同基于同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 该管制模式能够引

导受管制的公司提供确切的成本信息 ,从而克服了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理论上看 ,这种管制模式相当

理想 ,但实际应用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要

找到真正可比的公司是相当困难的
[ 5, 6]
。智利采用了

一 种以 “模 型” 公司 ( model com pany )为 基准

( benchmark)的尺度法。在该方法下 ,首先将全国的

电力公司分成几类 ,对每类公司根据其所包括的公

司的具体情况建立一个“模型”公司 ,以此为尺度 ,模

拟竞争
[7 ]
。在拥有 60余家独立输电公司和 200余家

独立的配电公司的挪威 ,管制机构对利用尺度法来

设定价格也采取积极的态度 [9 ]。 在巴西的一些配电

公司中 ,也采用了这种管制模式
[ 10]
。我国的电力工

业改革方案中确定将建立南北两家输电公司 ,也主

要是出于尺度法管制的考虑。

2. 3　价格限额 ( price caps)模式

价格限额管制是目前在电力工业中应用较为广

泛的一种管制模式 ,具有以下 4个主要的特点
[11 ]

:

①管制机构通常设定一个价格 ,即所谓的最高价格。

受管制公司的价格必须不高于这个价格 ,而且可以

保留在他自己的定价下所获得的所有利润。 ②在有
多个产品的情况下 ,管制机构可以为这些相关的产

品设置一个综合最高限价。通常用加权平均价格的

形式给出 ,将各种产品所创造的收益作为加权系数。
每种产品的价格可与这个最高限价有所偏差 ,但加

权平均价格要符合最高综合限价的要求。这样 ,各种

产品的价格与平均价格的偏差可能很大 ,也可能很

小 ,其偏差程度要满足对管制的其他要求 ,如对单个

产品价格增长超过最高综合限价增长的幅度加以限

定
[12 ]
。③在一定的时段后 ,设定的最高价格将按公

布的且不受公司控制的调节因子进行调节。 ④在较

长的调整间隔期后 ,管制机构将对这个最高限价进

行审查并在必要时做一些修改。常见的价格限额修
改公式为:

Pt = Pt- 1 ( 1+ I - X ) + Z ( 2)

式中: Pt表示管制时段 t内的价格 ; I表示年价格变

化 (年通货膨胀率 ) ; X是由管制机构确定的、在一
定时期内生产效率增长的百分比 ; Z表示除了 I和

X 以外 ,允许的其他因素对最高限额的调节 ,可正

可负。
在价格限额管制下 ,规定了一定时段内允许的

最高价格 ,而且价格的调节因子不受公司控制 ,这就

刺激企业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才能取得更多的利润。

因此 ,这对受管制的公司提供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激

励。
在 COS /ROR管制模式中 ,通胀率对电价调整

的影响不是直接的。 COS /ROR模式对电价的审批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管制机构定期 (通常是

1年 )对公司的固定资产、生产能力、成本变化等方

面进行详细审核 ,来确定是否对价格进行调整 (一并

考虑通胀率的影响 ) ,以保证公司适当的投资回报

率 ;另一种是在定期 (一般较长 ,如 3年 )审核的基础

上 ,应受管制公司的调价要求审批电价。在这种情况

下 ,当公司成本增加时 ,就会申请提高电价 ,管制机

构就确定是否批准提高电价的申请。因此 ,当通胀率

比较高时 ,公司就会频繁申请提高电价 (每年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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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更短 ) ;但当通胀率较低时 ,公司一般不会申请

要求降低电价。为解决这个问题 ,在价格限额管制模

式中 ,将通胀率 I直接引入了价格限额公式。这是因
为采用价格限额管制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对公司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激励 ,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之

一就是延长调整间隔期 ,引入 I的主要目的就是允

许价格限额管制模式能有较长的调整间隔期。 在这

个调整期内 ,允许的最高限价取决于该年的通胀率

和管制者预先确定的 X (这里暂不考虑 Z因子 )的

相对值 ,而该相对值对价格的影响是双向的。这样 ,

管制机构就不必因为通胀率的变化而频繁审批公司

的调价申请 ,使管制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13 ]
。

X是用于对通胀率的修正而引入的。有人认为

引入 X的重要性在于它使用户能够分享公司提高

生产率而获得的利润 ,也有人认为引入 X值更能促

进公司提高生产效率 ,公司只有在生产效率增长超

过 X时公司的利润才能增加。 事实上 ,常用的反映

通胀率的指标 ,如零售价格指数 ( RPI—— retail price

index )和消费者价格指数 ( C PI—— consumer price

index )等都是综合指标 ,没有表示出行业间的差别。
引入 X值对通胀率进行修改 ,能够更加合理地反映

该行业的收益增长水平或成本增长水平 [ 13]。 X值的

确定是价格限额管制中的一个难点 ,同时也是管制

机构与受管制的公司间谈判的焦点。 X值的确定应

能综合反映出公司实际应实现的生产效率增长率

(或成本下降率 ) ,它应该是公司通过努力不仅可以

达到、而且能够超越的指标 ,只有这样才能激励公司

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文献 [14]介绍了估计 X

的一些方法及其应用结果。

Z因子的引入则是考虑除了 I和 X 以外公司

无法控制的其他外部因素对公司的影响 ,从而使价

格限额模式在管制调整间隔期内能正常实施 ,不至

于因某些外部因素而影响管制政策的稳定性。 通常

需要考虑的外部影响因素有:政府税收政策的变化、

政府有关法规的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等。
英国的电力工业就采用了价格限额管制模式 ,

它用 RPI作为年通胀率指标。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

电力工业也采用了这种方法。美国有些电力公司也
采用了这种方法 ,不过与英国不同 ,在美国通常采用

CPI作为年通胀率指标。
由式 ( 2)还可以看出 ,未来的价格限额是通过给

定历史价格的一个增长率来确定的 ,因此 ,这个历史

价格即基本电价的选取也是十分重要的。 经过一段
时间以后 ,为了防止公司获得超额利润 ,需要对该基

本电价及 X值进行调整 ,而这又依赖于公司的成本

等具体信息。因此 ,同传统的 COS /RO R管制模式一

样 ,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此 ,文献 [7 ]提出了一

种综合运用价格限额法和尺度法的管制模式 ,以各

取所长 ,取得更好的效果。文献 [2]则提出先采用价

格限额法 ,直到各公司的生产效率基本相当时 ,再采

用尺度法。

2. 4　收益限额 ( revenue cap)模式

收益限额管制模式与价格管制的不同之处在

于:在这种管制模式下 ,管制机构对受管制公司的允

许收益加以限制。常见的收益限额公式为:

　 Rt = ( Rt- 1 + FCG AΔN c ) ( 1+ I - X ) + Z ( 3)

式中: Rt表示在时段 t内允许的公司收益 ; FCGA表示

用户增长的调节因子 (单位:美元 /用户 ) ;ΔN c表示

用户的增长数目。

按每个用户给定收益限额 ( RPC—— rev enue-

per-customer)是上述收益限额模式的一种变形。
式 ( 3)是通用公式 ,若其中的 FCG A表示每个用户的

平均收益 ,则该式就演变为 RPC模式。若 FCGA等于

0,则式 ( 3)就变成一个不考虑用户数目变化的、单纯

的收益限额模式。收益限额管制模式虽然简单 ,但没

有控制最终的价格 ,公司具有完全的定价灵活性 ,这

对管制机构来说并不是非常明智的 [3 ]。美国一些原

来采用收益限额管制的电力公司 ,后来很多改用价

格限额管制模式
[4 ]
。

尽管价格限额管制和收益限额管制都会对受管

制的公司提供最小化成本的激励 ,但收益限额管制

会对公司的定价产生不利的激励
[3 ]
。 公司有可能提

高价格 ,通过缩小生产规模来降低成本以获得更多

的单位利润。假定公司面临的收益曲线如图 1所示 ,

在价格较低的情况下 ,公司的收益随着价格的增长

而增长 ,当价格较高时 ,因为需求弹性的影响 ,收益

会随着价格的进一步升高而下降。 假设在实施限额

管制前公司运营于 A点 ,那么如果实施收益限额管

制 ,则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选择提高价格而不

是降低价格来满足收益限额 ,即公司的运营会从 A

点移至 C点而非 D点。 此外 ,采用收益限额管制时

的价格可能比实施价格限额管制更高 ,如图 1所示。

图 1　收益限额管制和价格限额管制
Fig. 1　 Revenue cap regulat ion versus

price cap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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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BR模式的优势

与传统的 COS /RO R管制模式相比 , PBR模式

有以下优点:

3. 1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由于 PBR弱化了公司的收益与其自身的成本

之间的联系 ,从而有利于鼓励公司降低成本 ,提高效

率。在满足公司收支平衡的前提下 ,价格会在相当程

度上逼近边际成本。文献 [2～ 4]中给出了在美国和

欧洲一些国家的电力公司实施 PBR管制模式后的

一些具体数据和比较分析。
3. 2　减少行政和管理成本

在 COS /ROR管制模式下 ,管制机构耗费大量

的人力和物力试图获得受管制公司的成本等信息 ,

PBR管制模式虽然也认识到管制机构与受管制公

司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但并不试图去弥补这种

信息的不对称 ,而是依赖于所谓的激励兼容性

( incentiv e compatibility )。 PBR模式能够引导公司给

出正确的信息 ,管制机构也只需知晓公司成本的大

致范围。基于这个范围 ,管制机构可以给出正确的价

格信号 ,引导公司提高效率。因此 , PBR减少了对信

息的要求 ,缩小了审核范围 ,从而降低了管制成本 ,

同时使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能够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公

司的主体业务上来。

3. 3　容易引入新的产品或服务
当公司试图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时 , PBR模式

减少了对公共成本在这项新的产品或服务中分摊的

审查过程。同时 ,用户也不再是公司投资风险的无限

承担者 ,而公司也不再担心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所获得的利润都被管制机构“没收”。
3. 4　对竞争过渡期的兼容

近十几年来 ,电力工业逐渐开放 ,引入竞争 ,但

在目前的技术与经济水平下不可能在电力工业的所

有环节都引入竞争 ,这就导致了公共成本在可竞争

服务与不可竞争服务之间分摊的问题。如果继续采

用传统的 COS /RO R管制模式 ,将导致资源非有效

利用和增加管制的成本。而一个设计良好的 PBR模

式则可以使受管制的公司获得如同在竞争环境下的

激励。当然 ,对于可竞争的服务 ,价格管制可以放松。

在电力工业中竞争是被逐步引入的 ,从发电侧到售

电侧 ,从大用户到小用户。 PBR既可用于管制传统

的电力工业的运营 ,又可作为一种向竞争市场过渡

的机制。

4　 PBR模式的一些缺陷

虽然 PBR模式具有不少优点 ,但也存在下述缺

陷。

4. 1　服务质量的降低

PBR增加了降低成本的激励 ,但也产生了一个

负面的效果 ,那就是引起服务质量 (供电质量 )的降

低。因此 ,在许多 PBR模式中 ,都附加了一些提高服

务质量的激励机制 ,但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激励 ,还

有待研究。文献 [15～ 19 ]探讨了在电力市场环境下

供电质量管制的一些方法 ,以及在一些国家的应用

情况。例如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对配电价格采用了

价格限额管制模式 ,同时规定了供电质量标准 ,当质

量低于标准时 ,公司将受到惩罚。在阿根廷的电力工

业改革中 ,起初并没有对电能质量进行管制 ,结果导

致供电质量下降。后来 ,从供电连续性、电压质量和

商业服务 3个方面对供电质量进行管制 ,若不能满

足标准 ,将要求公司根据 EN S( energ y no t supplied)

的测算成本对用户进行补偿。美国加州的 SCE T&

D公司从 1997年开始实施的价格限额管制模式中 ,

也同样包含了一个奖励与惩罚机制。从可靠性、顾客

满意度和职员健康与安全 3个方面建立了评估指

标、设定了基准值和奖励 /惩罚额 ,以激励公司维持

或提高供电质量。在西班牙 ,在对配电价格采用收益

限额管制模式的同时 ,也从供电连续性、电压质量和

用户满意度等方面对供电质量进行了管制。

4. 2　对环境目标和需求侧管理的兼容性有限

在电力工业的发展规划中 ,环境目标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因为其事关经济的可持续性发

展。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需求侧管理等计划因其

对环境的正面影响而相继出台。电力公司如果实施

这些计划 ,将会减少业绩 ,这与 PBR对公司提高业

绩的激励相抵触。如价格限额管制对公司提供了增

大销量以获得更多利润的激励 ,这就与节约能源的

目标相抵触。因此 ,需要采用一些方法来激励公司实

施这些计划 [3 ]。文献 [3]提出了将价格限额管制和收

益限额管制混合应用 ,以期对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和需求侧管理等计划有更好的兼容性。

4. 3　可能导致公司推迟实施提高生产率的措施

当按式 ( 2)所示的 I - X的形式进行价格限额

管制时 ,在一个管制初期 ,公司有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的强烈激励 ,因为其所获利润可一直持续至该管

制期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公司管理者就会越来越

关注公司现在所做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努力对

下一轮管制政策调整的影响。因为在 I - X限额形

式下 ,在一个管制期结束后 ,管制机构会根据公司的

实际运营情况对下一轮管制期的 X进行调整 ,将在

本轮管制期中公司提高效率所获利润转移给用户。

因此 ,随着管制调整期的逼近 ,公司很少有降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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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高效率的激励。公司更乐于将提高生产率的措

施推迟到下一个管制期的初期来实施 ,以获得更多

的利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文献 [20 ]提出了一个

基于滚动历史数据的管制方式 ,管制机构不需要通

过很复杂的审查过程来确定下一轮的 X值 ,而是根

据公司前 5年的历史数据进行自动调整 ,以确保在

任何时候对公司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激励都是均

等的。

5　设计 PBR模式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5. 1　管制调整期

在管制调整期 (也称管制间隔期 )内 ,受管制的

公司有机会获取因提高效率而增加的利润 ,这可以

激励公司通过技术创新、优化生产组合等措施 ,降低

成本和提高效率。 管制调整期与 CO S /ROR中的管

制滞后期相当 ,因而有些文章中也将管制调整期称

为管制滞后期。管制调整期的长短对 PBR的激励效

应有很大影响 ,如过短 ,则可能导致公司无法回收用

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所做的投资 ,使公司降低成本

的激励大大减小。

管制调整期的长短对管制双方在调整期内对

PBR条例的履行程度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某些政治

上的原因或在管制条例实施过程中发现公司的利润

太高或太低时 , PBR机制中的有些内容需要改变 ,

因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会影响 PBR机制的实

施效果 ,所以管制调整期不能过长。为了保证 PBR

模式的顺利实施 ,需要引入一些机制作为对 PBR模

式的补充 ,如利益分享机制、对不可控因素的考虑

(通过引入前述的 Z因子 ) ,以及明确在某些条件下

PBR的有些内容可不执行等。尽管这些措施削弱了

PBR的一些效果 ,但在某些情况下能自动调节 PBR

的相关内容 ,使其不至于完全“崩溃”。典型的管制调

整期是 3年～ 5年
[ 3]
。

5. 2　指标

在 PBR模式下 ,对价格或收益的管制指数化 ,

不受公司控制 ,能更精确地逼近管制目标 ,同时提高

了可执行性。但这也引入了一个问题 ,即如何选择合

适的指数 ,使其既能反映公司的机会成本 ,又不易被

公司操纵 ,而且容易计算。

下面列举了几种指标。

a. RPI-X或 CPI-X

这类指标用得最为广泛 ,如英国的电力工业 ,其

最大的优点是简单。它最早在通信行业内得到应用 ,

因而有时也被称为通信业类型的指标。通过众所周

知的 CPI或 RPI以及行业生产率的增长来限定价

格。 在应用这类指标时 ,关键是 X的选择。由于在

C PI或 RPI中已经考虑了全社会平均生产率的影

响 ,因此 X只需反映所管制的行业的生产率相对于

全社会平均生产率增长的期望值。

b. “铁路”模式指标

该指标因其首先在美国的一些铁路运输公司的

价格限额管制中应用而得名。 它保留了前述基于通

胀率 /生产率的管制模式 ,但与上述 RPI-X /CPI-X

指标公式所不同的是 ,它采用的指标反映了行业输

入价格指数 (原材料购买价格、人力成本等 )而非产

品输出价格指数 ,即 WNDX-X。WNDX表示行业所

需的生产要素的价格 (对输配电公司而言 ,其包括购

电价格、员工薪水等 ) ,而 X则反映该行业生产率增

长的期望值 (不再是上述的相对于全社会平均生产

率增长的期望值 ,因此比上述的 X 值要大 )
[ 12]
。

c. 尺度法指标

这里介绍文献 [3 ]提出的一种具体的尺度指标 ,

其数学表达式为:

Pi , t = pCi, t + ( 1 - p) ∑
N

j= 1, j≠ i

( f jCj, t ) ( 4)

式中: Pi, t 是在时段 t内对公司 i的价格限额 ; p是一

个系数 ,用于反映公司自身的成本信息对价格的影

响 ;Ci, j是公司 i在时段 t的成本 ; f j是加权因子 ; N

为可比的公司数。

5. 3　利益 /风险的分享 /分担机制

PBR的利益 /风险的分享 /分担机制是指将公

司超过一定范围的利益 /风险转让给用户分享 /分

担 ,这是 COS /ROR所没有的。在 COS /ROR管制机

制下 ,在两次价格调整期间 ,所有的利益 /风险均由

公司独享 /独担 ,而后经过审核、进行价格调整后将

利益 /风险转移给用户。 虽然有人认为这种利益 /风

险的分享 /分担机制会削弱 PBR的激励能力 ,但同

时也有人认为用户在分享利益的同时也分担了公司

的经营风险 ,这更有利于公司稳定运营。现在实施的

PBR模式中 ,大多包含了一个利益 /风险分享机制。

一个设计良好的利益分享机制 ,将使公司和用户均

能获利
[13 ]
。

6　结语

PBR模式已经逐步应用于电力工业 ,它的一个

主要特点是弱化了公司自身的成本与价格之间的联

系 ,并且对引入竞争有很强的兼容性 ,这是 PBR越

来越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电力工业的市场化

改革促进了 PBR在输电和配电领域中的应用。 PBR

的应用已取得了不少成果 ,积累了很多经验 ,但也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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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一些问题。 PBR模式并不只是简单地设置一个

指标 (如最高价格 ) ,事实上它提供了对自然垄断行

业进行管制的新思路 ,通过提供激励使受管制的公

司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 必要时 ,

PBR需要与其他管制机制综合使用 ,以取长补短 ,

取得更好的管制效果并简化管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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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发电公司利用其过大的发电容量控制市场价格

的行为。在电力交易过程中 ,利用此判据可以对发电

公司的价格申报数据进行分析 ,以了解其是否具有

控制市场价格的违法行为。因此 ,利用此判据可以实

现预防和监管市场中价格控制行为的出现 ,维持市

场中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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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OF MONOPOLY POWER ON MARKET PRICE IN GENERATION MARKETS

Qi Dacai, X ia Qing , Lu Qiang , Kang Chongqing , Shen Yu

( Tsinghua Univ ersity ,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n g eneration ma rkets with fix ed load demands, the market par ticipants might ho ld monopoly contr ol pow er to

set tlement prices. In th e conditions of equilibrium, the relationships betw een one par ticipant 's bidding prices and its pr ofits are

analy z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the market participant can increase its profits by increasing its bidding price in

some conditions. Fur thermore, a kind of criteria is obtained to v erdict whether the participant owns the monopo ly contro l pow er

to settlements prices. This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determine a reasonable genera tion capacity of each pow er company during

power systems restructuring. M o reover , it can be used to monitor the illeg al bidding stra tegies o f traders to ensur e the

competition in generation ma rkets. The numerical r esults show that the monopoly cont rol pow er of each par ticipant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loads demand.

This w ork is jointly suppor ted by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Special Fund of China ( No. G1998020311) and a research

foundation project f rom M inistry of Educa tion for PhD Student Training Program ( No. 20010003025) .

Key words: g enera tion markets; game theor y; Nash equilibrium; monopoly power on ma rket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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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BASED REGU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X u Nuo1, 3 , H . W . N gan1 , Wen Fushuan2 , A . K . David1

( 1. The Hong Kong Po ly technic Univ ersity , Hong Kong, China)

( 2. The Univ ersity of Hong Kong , Hong Kong , China )

( 3. Zh ejiang Univ ersity, Hang zhou 310027, China )

Abstract: With th e development o f r egulation economics and the wide recognition of inherent draw backs o f the traditional rate-o f-

return ( ROR) regulation or cost-of-serv ice ( COS ) regulation, a kind of new regulation reg imes named per fo rmance-based

regula tion ( PBR)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pow er industr y. The PBR prov ides a mechanism for so lv ing the inher ent problems

of the ROR regulation such as over-investment, and is hence w ell acknowledged in the emerging electricity ma rket environment.

After a brief intr oduction about the inherent draw backs o f th e ROR regula tion, a surv ey is made, in the contex t of t 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regula tions, about the existing PBR methods, th 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several issues which are

needed to be looked after in PBR regulation designs.

This wo rk is jointly suppor ted by a research fund pro ject of Hong Kong Polytech nic Univ ersity, a specialized research fund

for the docto ral prog ram o f high er education ( SRFDP) , China ( No. 2000033530 ) and Tsinghua Univ ersity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 No. JC2002018) .

Key words: ra te of return regulation; performance-ba sed regula tion ( PBR) ; sliding scale; ya rdstick; revenue cap; price cap;

incenti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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